
苏教高函﹝2017﹞48 号

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7 年

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

立项课题评选结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、独立学院: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

课题立项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高函﹝2017﹞28 号）精

神，依据“择优推荐、确保质量、统筹兼顾、科学布局”原则，在

各高校认真组织、择优推荐的基础上，经专家评议、结果公示和

省教育厅审定，评选出 2017 年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 560

项（重中之重课题 15 项、重点课题 115 项、一般课题 430 项）。

其中，与相关出版社合作立项课题 109 项（重中之重课题 3 项、

重点课题 20 项、一般课题 86 项）。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（详

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高等教育教改课题立项建设，是为了引导高校广大教师

和教学管理人员，结合我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，积极探索高

校教育教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、新情况、新要求，着力研究和解

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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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，探索形成江苏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的新亮

点，培育一批优秀教学成果，不断提升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创

新的整体水平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把教改研究纳入本校教学工

作整体规划，明确具体管理部门，加强对省级教改课题的管理指

导，对建设所需经费要纳入学校预算，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创

造良好条件，不同类型的课题都要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指导推进

教学改革。

（一）重中之重课题涉及全省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和教育

教学改革，具有全局性、综合性、实践性和指导性。要面对教学

改革面临的新挑战，着力研究教育创新的新举措，力争取得教育

发展的新成效，保证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意义与推广应用价值，

有效指导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重点课题要着力研究新时期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

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，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前瞻

性, 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推广应用价值，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

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
（三）一般课题研究应充分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

理念，有改革创新意识和自身特色, 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实践意义

和推广应用价值，对同类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示范作用。

二、立项课题经费资助与建设管理

（一）经费资助。本次课题经费要按照苏教高函﹝2017﹞28

号通知明确的管理办法，按重中之重课题 5 万/项、重点课题 1.5

万/项、一般课题 0.8 万/项予以资助，其中：省品牌专业申报立

项的课题经费从省品牌专业专项经费中列支；获得相关出版社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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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的项目，出版社须按上述标准资助，直接拨付到学校；其他立

项课题所需经费，由申报高校或单位统筹安排，确保项目完成预

期工作目标，按时保质结题。

（二）立项建设。立项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 2 年，于 2019

年底前完成鉴定结题工作。重中之重和重点课题特殊情况经同意

可适当延长，总研究时间最长不超过 4 年，一般课题经同意最长

不超过 3 年。未按期完成课题研究的，项目主持人不得参加下一

轮省教改课题申请。超过最长时间仍未结题的，省教育厅将对课

题予以撤项处理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。2017 年立项的省教改课题将在省教育厅

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类管理，重中之重课题由省教育厅管理，重点

课题委托省高教学会管理，一般课题委托所在高校管理。其中，

重中之重课题由教育厅负责项目指导、检查和鉴定工作，学校负

责课题研究工作的日常管理；重点课题委托省高教学会对项目研

究进行指导、检查和鉴定，省教育厅高教处参与课题的鉴定工作；

一般课题委托学校管理，由学校负责定期检查，并按规定组织结

题工作。教改课题实行开题报告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，均由课题

承担学校组织实施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立项课题的研究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的贡献应

在结题成果中占有显著份额。课题主持人因退休、调离或其他特

殊情况需要变更时，须由课题所在单位的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

请，原主持人签字同意，报省教育厅审核同意，否则该课题不予

结题。主要参与人员调整或有其它变化，由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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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管理部门审核确定。

（二）各高校要按照《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实

施方案》（苏教高﹝2013﹞9 号文附件）要求及时督促课题鉴定

结题。立项研究课题如果符合鉴定结题条件，可在立项建设 1 年

后申请提前鉴定结题，无需等到 2 年后再集中申请。特殊情况需

要延期的，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申请并须明确具体结题时间，经学

校审核后，重中之重课题报省教育厅审定；重点课题报省高教学

会审定，并同时抄报省教育厅备案；一般课题由学校批准，并报

省教育厅备案。

（三）省教育厅仍在每年 1 月和 7 月统一组织对学校报送的

结题课题材料集中审核，并签署意见。结题材料的电子文档请发

到电子信箱：jgkt2017@126.com。省教育厅及省高教学会联系人、

电话：蔡华（省教育厅高教处），025-83335154；赵亚萍（省高

教学会），025-83302566。

附件：2017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评选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9 日

抄送：省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会，有关出版社。



附件： 

2017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评选结果 

 

编    号  课题名称 
指南

编号
单    位  主持人  课题类型

2017JSJG452 
区域现代职教共同体优质教学

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与实践 
10‐28 常州工学院

李文虎

胡    鹏 
重中之重

2017JSJG232 

地方高校机械类人才培养对接

长三角经济‘新常态’的研究与

实践 

1‐3  常州工学院
尹飞鸿

江昌勇 
一般课题

2017JSJG233 

基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

求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研究与

实践 

1‐5  常州工学院 汪瑞霞  一般课题

2017JSJG234 
应用型本科高校电气类专业核

心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 
1‐5  常州工学院

张    兵

郑仲桥 
一般课题

2017JSJG546 

地方高校土木工程品牌专业建

设研究与实践——基于核心课

程体系的教学改革与评价 

10‐61 常州工学院 朱建群  一般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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